袁财购发[2018]19号
宜春市袁州区财政局关于对宇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宇坤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刘飞凤
地址：江西省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城龙工北大道
你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参与宜春市袁州区交通运输局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保设施项目（招标编号：海康-YZ2018-001）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活动，根据评标结果被确定为中标供应商。你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向采购单位出具交通运输局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保设施项目《放弃函》，声明自愿放弃该项目中标资格，理由为“由于公司资产重组，股份调整等原因，公司资金及人员不能按时到位。”8月22日，采购单位也向我局采购办出具了交通运输局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保设施项目《关于弃标的情况说明》，陈述了你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中标、弃标的过程、事实和理由，以及要求对你公司依法进行处罚的请求。经调查，采购人袁州区交通运输局反映的情况属实。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31.4”规定，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没收你公司本项目所缴全部投标保证金31万元，上缴国库（收款单位：袁州区财政局；预算级次：区级；收款国库：国家金库宜春市袁州区支库，并注明“103050199”款“其他罚没收入”项）。
如你公司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袁州区财政局
                                  2018年8月27日
抄送：区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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